
 

东 莞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B）：工交邮电 

东交函〔2022〕379 号 

          

 

对东莞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
第 20220127 号提案的答复 

 

石排镇政协小组： 

贵小组在东莞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提出的《关于解决市民“停

车难”问题》提案收悉。经综合市自然资源局、市轨道交通局、市

公安局交警支队、市交投集团等职能部门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加快推进停车场配建规划和建设建议 

（一）停车设施规划建设情况。2020－2021 年，我局通过市品

质交通千日行动工作机制，开展了全市停车资源普查及指导各镇街

（园区）开展辖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。截至 2022 年 9

月，我市约有 182 万个停车位，其中 2020 年、2021 年全市新增了

6.95、9.4 万个停车位，2022 年至今，全市新增了 7.3 万个停车位。 

（二）建筑物配建停车情况。2022 年 7 月，我市发布《关于调

整〈东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〉停车配建要求的通知》，对二

类居住用地、工业用地的停车位配建比例进行了适当的提高。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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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类居住用地由1.0车位/100㎡建筑面积调整为1.2车位/100㎡建

筑面积。同时，鼓励各镇街（园区）根据经批复的辖区停车设施专

项规划上，制定分区差异化的停车配建标准，更精准地解决各地区

间差异化的停车矛盾问题。 

接下来，我局将会同市相关职能部门，加快完成全市停车设施

专项规划，纳入全市国土空间控制性详细规划，并建立五年停车设

施建设计划，推动全市停车设施项目落地见效。 

二、关于运用市场化动作模式增加停车位供给建议 

我市鼓励各方力量尤其是社会资本及市属国有企业参与各关停

车设施投建运营，我市出台了以下鼓励政策，推动停车设施建设。

一是立体停车场鼓励政策。我市鼓励独立占地停车设施综合开发利

用，以有偿使用方式供地的单独新建停车设施，在不改变用地性质、

不减少停车泊位的前提下，允许配建不超过 20%的附属商业建筑面

积。如市自然资源局已审批办理的体育路东实停车楼项目、博凯停

车楼项目等。二是立体停车库鼓励政策。为集约开发建设，我市通

过出台规章政策，明确建筑类立体停车设施可参照市重大项目“绿色

通道”审批；设备类立体停车设施经市交通运输联席会议联合审议，

可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、用地、环评、施工等许可手续。2020 年

至今，市综合交通运输联席会议共联合审议同意设置 15 个立体停车

库，建成后可提供约 2800 个停车位。三是既有住宅小区增设停车位

鼓励政策。既有住宅小区停车场经属地镇街（园区）报市综合交通

运输联席会议办公室认定确实不能满足业主停车需求的，在符合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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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条件及不影响消防安全、道路通行的前提下，经专有部分占建筑

物总面积 2/3 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2/3 以上的业主同意后，可将

物业管理区域内属于业主共有的道路、绿地或其他场地等共用部位，

重建或改建为停车设施，免予办理用地审批手续。 

下来，将进一步补充完善政策规范，发挥政策的指挥棒作用。一

是我局将会同市财政局，加快出台公共立体停车设施财政奖励政策，

调动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我市立体停车设施建设运营，节约集约用地，

促进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。二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快制定《东莞

市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安装管理办法》，优化我市设备类立体停车

设施报建、监管程序。 

三、关于加强城市管理，有效规范停车秩序建议 

（一）明确职责分工。今年 2 月，我市出台了《东莞市机动车

停车设施管理办法》，市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做好我市道路停车泊位

设置的监督管理工作，市公安机关负责我市道路停车秩序，市城市

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负责各类停车设施涉及违法建设行为的监督管理

工作，对违法占用道路以外区域影响市容环境的停车行动进行监督

管理。同时，管理办法也明确了废弃机动车的标准及要求，违法停

放废弃机动车的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 20元以上 200元以下

罚款，并可以拖移至指定的地点停放。 

（二）加强秩序管理。今年 7月，我局会同市公安局出台了《东

莞市道路停车泊位设置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，进一步规范了我市道

路停车泊位的设置工作，有效推进道路停车泊位建设，确保道路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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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泊位设置依法合规、科学合理。2020 年至今，市城市管理综合执

法局共组织清退建筑退让红线区停车位累计 10889 个，提前完成市

政府下达的清理停车位不少于 1 万个的目标。其中，今年 1-6 月，

全市共清退停车位 2358 个，拆除违法搭建面积 7023 平方米，清理

占道经营 7197 宗，开展联合执法 526 次。今年 1-5 月，市公安局交

警支队累计查处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行为 20.5万宗，全市道路交通

秩序有了明显好转。 

下来，将进一步加强执法，筑牢规范管理严密防线。一方面，

由属地政府组织公安、交通运输、市场监管、城管等部门，常态化

对泊位设置、停车秩序、收费管理等开展排查整治，突出加强对重

点区域路段及居民、商铺利用私人物品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等情况

巡查监管，对影响通行的违法停车行为、长期占用道路停放、无人

认领车辆进行分类清理，提升城市道路综合治理水平。另一方面，

市公安局要进一步研究将城市道路、内部道路、村（社区）范围内

的农村公路等纳入公安交警执法系统，丰富巡查执法手段，加强对

视频监控、流动警务车、手持设备等执法设备的应用，适当将执法

警力下沉到基层，有效提升村（社区）监管和执法力度。 

四、关于鼓励“绿色出行”，加大公共交通投入力度建议 

（一）关于“绿色出行”引导措施。为有效提升公交出行吸引

力，积极践行以“绿色出行，你我同行”的主题，东莞巴士公司开

展了多种形式的城市公共交通体验活动。一是开通了东莞城市学院

迎新专线、东泰花园小区至东城（实验）中学、富怡花园至湖景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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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等 5 条学生公交专线，为学生提供通学接送服务。二是打造厚街

镇“政务服务号”288 路，方便市民出行办事。三是联合市民政局、

婚姻登记处打造爱情主题巴士，为新人及其亲友提供新颖而浪漫的

出行体验。四是结合旅游景点、大型商超推出 9 条假日专线，方便

市民假日出行，切实缓解交通拥堵。 

（二）关于地铁+公交无缝对接情况。根据《东莞市综合交通运

输体系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我市将加速推动

轨道网络建设，完善道路网络结构，形成近期以路网为主体，远期

以轨网为主体，其他交通运输方式为支撑的立体化交通运输网络体

系。将更加注重公共交通优先发展，扩大高品质公共交通服务供给，

实现轨道、常规公交、慢行系统、出租车、网约车等公共交通体系

的有机融合、无缝衔接。 

五、关于解放思想，积极拓展停车资源建议 

（一）建设市智慧停车云平台。根据《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

发〈关于加强停车设施规划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东府

〔2019〕81 号）有关要求，市交投集团牵头建设市智慧停车云平台

系统，提供区域分析、各时段车辆分布、停车导流预测、潮汐规律

分析等停车大数据统计分析功能，实现全市停车信息全面联网、停

车场地统一监管。截至 2022 年 9 月，市智慧停车云平台已接入全市

570 条道路、2857 个停车场合计约 75.95 万个停车泊位数据。通过

停车场地信息化管理，提高停车设施利用效率。 

（二）持续推进共享停车。我市鼓励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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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企业等在保障内部安全和秩序前提下，将内部停车设施错时对外

开放，率先车共享责任，鼓励商居停车资源错峰共享。截至 2021

年至今，我市 29 个镇已完成了 31 个政府机关（企、事业单位）专

用停车场升级改造，闲时共享。 

接下来，我局将制定停车资源共享指导意见，推进政府机关、

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、商居停车资源错峰共享，形成“内外联动、

错时共享”的停车资源共享利用格局。 

谢谢贵小组的建议，希望贵小组继续关心和支持我市交通事业

的发展，提出更多宝贵的建议。 

 

 

东莞市交通运输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1 月 2 日 

 

 

（联系人：黄庆潮；联系电话：0769-2200213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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